附件1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全面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切实加强政府资助养老机构工作的规范管理，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促进全州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结合我州实际情况，制定以下办法。
一、补贴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并取得备案回执，由企业、社会团体、个人或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兴办，为老年群体提供全日集中住宿、照料护理服务的各类养老机构。
（一）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由政府建设，委托社会力量运营且面向社会收住老年人的，可按规定享受运营补贴。
（二）民办养老机构。由社会主体兴办、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或企业法人的，按规定享受一次性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已享受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项目补助的养老机构，不再享受一次性建设补贴。
二、补贴周期
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作为一个完整的补贴核算年度，相关补贴资金将于下一年度按规定核发。
三、补贴标准
（一）一次性建设补贴标准。
1.对依法登记取得备案回执，且正常运营民办养老机构，给予每张床位5000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
2.核定床位100张（含）以上的，所需资金由自治区财政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3.核定床位在100张以下的，纳入州、县（市）共同事权范围，所需资金由州与县（市）按5:5比例承担支出责任，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4.自建养老机构按50%、30%、20%的比例，分3年拨付；租赁房屋且租期在5年以上的养老机构，按每年20%的比例，分5年拨付。
5.凡另址设立的养老机构，按新办养老机构程序申办。已领取一次性建设补贴的民办养老机构，原场所更名或转租他人兴办的，该场所不再享受一次性建设补贴；如原址扩建、改建或择址另建民办养老机构的，申请一次性建设补贴时，原床位数不再补贴。
（二）运营补贴标准。养老机构收住老年人，且首次入住期限足月，期满后可根据老年人累计入住自然日天数和实际使用的床位数，按下列标准给予运营补贴：
1.对入住老年人，根据其经评估确定的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三个等级，分别按每人每月80元、100元、120元的标准给予基础补贴，实行差异化补助。
2.核定床位30张（含）以上的，所需资金由自治区财政部分承担后，缺口部分资金纳入州、县（市）共同事权范围，由州与县（市）按5:5比例承担支出责任，给予基础运营补贴；
3.核定床位在30张以下的，所需资金纳入州、县（市）共同事权范围，由州与县（市）按5:5比例承担支出责任，给予基础运营补贴。
4.对经评定为一级至五级的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在基础补贴标准上每人每月分别对应增加10%、20%、30%、40%、50%的浮动补贴，所需资金纳入州、县（市）共同事权范围，由州与县（市）按5:5比例承担支出责任，给予浮动运营补贴。
5.各县（市）可结合当地实际，在自治区、自治州补贴基础上增加浮动补贴，补贴幅度自行制定，资金由县（市）统筹保障。
6.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累计入住满30个自然日视为每月1人次，不足1人次的按以下公式计算：实际入住自然日×对应基础补贴标准/30天。
四、补贴条件
（一）申请一次性建设补贴条件
1.依法依规进行法人登记和备案，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正常运营的养老机构。
2.床位面积、设施设备、活动场所等须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450——2018）、《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3.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管理服务规范，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老机构管理实施细则》《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2019）等相关规定。
4.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5.床位达到10张（含）以上。
6.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55%。
7.开业满6个月（含）以上且继续经营。
8.年均入住率达到30%以上。
9.入住老年人及亲属满意度达80%以上。
10.持有服务场地相关不动产权证书，或5年以上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凭证》。
（二）申请运营补贴条件
1.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95—2022）在备案的民政部门组织下对入住老年人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申请运营补贴的依据。
2.床位面积、设施设备、活动场所等须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450——2018）、《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3.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管理服务规范，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老机构管理实施细则》《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2019）等相关规定。
4.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5.床位达到10张（含）以上。
6.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55%。
7.开业满6个月（含）以上且继续经营。
8.年均入住率达到30%以上。
9.入住老年人及亲属满意度达80%以上。
10.持有服务场地相关不动产权证书，或5年以上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凭证》。
11.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持有资格证书或岗前培训率达到100%。
12.内设医疗机构或就近与医疗机构签订医疗合作协议。
13.申请资助年度内无火灾、食物中毒、人员走失、经司法程序认定养老机构应承担责任的人身伤害等严重责任事故且无重大服务纠纷。
14.按要求执行年度报告制度。
15.按规定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及时足额支付员工薪酬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16.未被相关单位列入联合惩戒黑名单，符合国家、自治区规定的其他要求和条件。
17.对不符合申请条件、弄虚作假或被相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养老机构不予资助。
五、补贴申报
（一）一次性建设补贴申报材料。
向备案的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提交以下材料（一式3份）：
1.《自治区民办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申请表》。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服务场地相关不动产权证书或5年以上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凭证》。
4.建设规划许可证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备案凭证）。
5.6个月以上经营情况证明。
6.年度报告，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还需提供年度检查报告。
7.补贴资金使用计划。
（二）运营补贴申报资料。
向备案的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并准备好以下材料（一式3份）：
1.《自治区民办养老机构服务月统计表》。
2.《自治区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申请表》，其中，1月至7月的老年人入住情况以实际入住情况为准，对8月至12月的老年人入住情况进行合理预测。
3.《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年度报告，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还需提供年度检查报告。
5.补贴资金使用计划。
6.《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合作协议。
7.入住老年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老年人能力评估报告。
8.养老机构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的服务协议。
六、资金保障和使用管理
（一）资金保障。财政部门要严格落实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切实强化经费保障工作，严格按照补贴周期及时足额拨付相关资金。
（二）资金使用管理。资助资金可用于养老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设施设备更新和维保及其他有益于改善入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项目。接受资助的养老机构应当按承诺约定的用途，将资助资金用于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和事业，不得擅自改变资助资金的用途。民政部门与财政部门联合进行监督审查，确保资助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本具体办法自印发之日次月起施行，有效期与自治区保持一致（5年），如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调整，从其规定。《办法》未明确事项，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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